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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类途中受伤，能否认定为工伤？

案例
2023 年 8 月 18 日，小杨收到某公司

载明体检和报到时间等内容的录用通知
书后，自行到指定医院进行了体检。之
后，他按公司指定的时间去报到上班。
不料，他在去公司途中发生车祸受伤住
院，交警认定汽车司机负事故全责。事
后，小杨要求该公司为自己申报工伤，公
司却说他报到还没有成功，双方尚未建
立劳动关系，不能申报工伤。

说法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，申请

和做出工伤认定的首要条件是受害人
属于单位的职工，即与单位已经建立劳
动 关 系 。劳 动 关 系 的 建 立 包 括 两 个 要
件：一是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已达成建立
劳动关系的合意；二是单位已经用工。

《劳 动 合 同 法》第 7 条 规 定 ：“ 用 人 单 位
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
系……”这里的“用工”既包括劳动者的
劳动力被单位实际使用，也包括劳动力
已经处于被单位随时使用的状态。所谓
的“用工之日”当然包括劳动者根据单
位的安排去报到之日。

本 案 中 ，一 方 面 ，公 司 向 小 杨 发 出

录用通知书，小杨按要求进行体检，表
明双方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了合意。另
一方面，小杨按指定时间前去报到，表
明公司事实上已取得了对其劳动力的
使用权。因此，双方之间已建立劳动关
系。纵然小杨本人尚未到达公司，但其
目的是报到上班，其在途中受到非本人
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，自然应当认
定 为 工 伤 。鉴 于 该 公 司 不 同 意 申 报 工
伤，小杨首先应当申请劳动仲裁，请求
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然后再自行
申请工伤认定。

案例
2023 年 9 月 1 日，刘女士与公司签订

的劳动合同期满。当天下午，她办理完
工作交接并签署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
后，于 18 时骑车下班回家。不料，途中出
了车祸，交警部门认定汽车司机负事故
的全部责任。住院治疗期间，刘女士要
求公司为其申报工伤，公司竟然说双方
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消灭，其已不再是
公司职工，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。

说法
一方面，刘女士在发生交通事故时

仍具有公司的职工身份。《劳动部关于实
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第 5 条
第 2 款规定：“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，应当
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日的 24 时为准。”
由此来看，在劳动合同期满当日，双方实
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包括签署终止劳动
关系协议书、办完离职手续，于当日的 24
时才发生法律效力。换言之，在 24 小时

内，劳动者仍是该用人单位的职工。另一
方面，刘女士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。刘女
士作为公司的职工，在离职回家途中遭
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，符
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14 条第 6 项之规
定，自然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
鉴于公司存在错误认识，拒绝为刘
女士申报工伤，刘女士可以在事故伤害
发生之日起的 1 年内，直接向社保部门申
请工伤认定。

报到上班途中出车祸，构成工伤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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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14条第6项规定：“职工

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

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

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”一般而言，对是否属于

“在上下班途中”不难认定。但是，劳动者在第

一天报到上班、最后一天离职下班等途中，是否

属于“在上下班途中”呢？若遭遇车祸伤害，又

能否构成工伤呢？用人单位往往持否定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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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司欠薪而主动辞职后

能否领取失业保险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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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：
因公司拖欠我 4 个月的工资且经

索要未果，我主动离职。离职后一直没
有找到工作，当已连续 3 年缴纳失业保
险费的我前往领取失业保险金时却遭
到拒绝，对方的理由是我主动辞职不属
于“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”，即不符合
领取条件。请问该理由成立吗？

读者 赵丽丽

赵丽丽读者：
该理由不能成立。

《社会保险法》第 45 条规定：“失业
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从失业保险基金
中领取失业保险金：（一）失业前用人单
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
的 ；（二）非 因 本 人 意 愿 中 断 就 业 的 ；

（三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，并有求职要求
的。”即确已将“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
业”作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之一。
与之对应，你主动离职、此后未能找到
工作，似乎由于不符合该情形而不能领
取失业保险金。

其实不然，因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部《实施〈社会保险法〉若干规定》第 13
条规定：“失业人员符合《社会保险法》
第 45 条规定条件的，可以申请领取失
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。其
中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下列情
形：（一）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44 条第 1
项、第 4 项、第 5 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
的；（二）由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
39 条、第 40 条、第 41 条规定解除劳动
合同的；（三）用人单位依照《劳动合同
法》第 36 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
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
合同的；（四）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
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、除名、开除
的；（五）劳动者本人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
第 38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；（六）法
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”

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38 条规定：“用
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劳动者可以
解除劳动合同：（一）未按照劳动合同约
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；（二）
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；（三）未依
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；（四）用
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
定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；（五）因本法第
26 条第 1 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
无效的；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劳动
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。”正
由于本案符合上述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决
定了你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。

律师 廖春梅

报到上班、离职下班、回家哺乳

案例
颜女士 5 个月大的孩子正值母乳喂

养期，由于公司未设立哺乳室，公司就批
准她在工作时间内回家给孩子喂一次
奶。2023 年 8 月 20 日，颜女士骑车回家
喂奶，此后在返回公司途中被撞伤，交警
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责。颜女士认为，
公司应当为她申报工伤，而公司认为该
起事故不是发生在上下班途中，根本不
构成工伤。

说法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

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 6 条规定：“对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‘上下
班途中’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（一）在合
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、经常居
住地、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
中；（二）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
偶、父母、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
班途中；（三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

要的活动，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
下班途中……”

颜女士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。首先，
公司批准颜女士回家哺乳，然后再返回上
班，这在客观上形成了颜女士再次在家与
公司之间进行往返的事实，回家哺乳后返
回公司的途中应视为“上下班途中”；其
次，回家喂奶属于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
要的活动。因此，颜女士的情况可以认定
为工伤。 潘家永

女职工回家哺乳途中被撞伤，属于工伤333


